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靈愛中心
蛋家灣訓練中心(戒毒村)

探訪者注意事項
· 本中心歡迎小五或以上探訪者到訪。
· 本中心範圍內嚴禁吸煙，違者會即時被邀請離開本中心。敬請各探訪者在入村探訪前請勿吸煙，以免身懷煙味入村，影響本中心學員的學習，多謝合作。
· 如探訪者有攜帶香煙在身，請務必妥當保管香煙及火機，勿遺下或交與本中心學員，違者會即時被邀請離開本中心及謝絕再次探訪。建議社工/老師/領隊事前先保管探訪者香煙及火機等物品，待探訪完結後才分發給回各人。
· 本中心學員嚴禁藏有金錢、手機、未經批准的報紙雜誌書刊、音響器材、通訊器材等等，請探訪者妥當保管自己的各項財物，不要給予本中心學員及確保不會遺留。
· 本中心學員要經批准才可對外通訊，探訪人士請勿隨便借用手提電話與本中心學員使用，亦請勿協助學員帶任何訊息/書信出外。本中心範圍內只能接收大陸電話網絡訊號，敬請探訪者留意，如有需要，可向本中心職員借用電話。
· 本中心範圍內嚴禁粗言穢語，敬請自重。
· 煩請女士們注意衣著，請勿穿著曝露，以運動裝為佳。
· 因應前往本中心路程遙遠，請自備飲用水。
· 本中心會收取每位探訪人士10元之膳食費用，敬請於探訪前將膳食費用匯入本中心匯豐銀行之銀行帳戶: 001-318021-001，並保留入數單據交與或傳真與本中心職員，本中心將會盡快寄回收據與探訪人士/單位。亦請負責人於探訪前2天將探訪人數通知本中心，以便職員安排當日膳食。
· 請探訪者不要隨便將個人聯絡方法告訴或交予弟兄，如要聯絡請透過本中心職員及探訪者的社工/老師/領隊作出了解與安排。

· 因應私隱條例規定，如要拍攝本中心之學員，請先徵得學員同意。請勿將探訪的相片隨便公開或上載互聯網，以尊重及保護本中心學員私隱。
· 本中心位於郊野公園禁區範圍以內，一般車輛不能隨便進入，如探訪者租用旅遊車到訪，建議盡早將旅巴的車牌號碼通知本中心職員，以便協助代為申請禁區通行證。另請探訪者之旅巴先停西貢北潭涌閘口停車場，然後派員到北潭涌遊客中心領取禁區通行證，方能通過禁區閘口到達黃石碼頭。
